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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新聞自律委員會第三屆第 9 次委員會議記錄 

時間：民國(下同) 105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二）下午 4:00～5:30 

地點：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178 號 3 樓（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 

主持人：陳清河主任委員 

外部委員 

1. 黃文明委員 

2. 黃鈴媚委員(請假) 

3. 黃韻璇委員 

4. 葉大華委員 

5. 賴芳玉委員(請假) 

內部委員 

1. 羅國俊理事長(公會當然委員) 

2. 人間福報代表(金蜀卿社長請假，劉延青副總編輯代理出席) 

3. 中國時報代表(劉永嘉副總) 

4. 自由時報代表(莊榮宏執行長) 

5. 蘋果日報代表(許麗美副總) 

紀錄整理：秘書處 

一、主席報告 

陳清河主任委員： 

法定人數已到，我們就進行本次會議。 

 

二、秘書處報告 

竇俊茹秘書長： 

本年度前三季因無實體審議案件，我們都是以書面報告方式進行會議。所以： 

(一)上次會議審議案件：無。 

(二)上次會議交辦事項：無。 

(三)未進入本次審議案件之檢舉案件：無。 

(四)其他： 

衛福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心理健康促進科於 105 年 11 月 14 日在八大電視公司舉

辦「媒體報導規範與自律座談會」，主要議題為自殺事件及社會(暴力、災害)事

件新聞處理方式。秘書處受託代邀本會委員與媒體先進出席，當日本會計有陳清

河主委、羅國俊理事長、許麗美委員、竇俊茹秘書長等 4 人出席，會後報業公會

秘書處將本次會議資料「台灣媒體自殺事件報導指引」(附件一)電子檔寄送給各

會員報理監事及本會各委員參考。 

 
陳清河主任委員： 

謝謝理事長當天親自出席，該座談會主要是衛福部就自殺事件報導宣導「六不六

要」報導原則，現場討論也蠻多的，謝謝當天會員報委員出席。接下來我們就進

入本次審議案件討論，請秘書處宣讀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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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議案件討論 
 
竇俊茹秘書長： 

本次審議案共三案: 

其中第一案跟第二案中的蘋果日報是同一則報導，只是由不同兩個單位檢舉，所

以等會可以併案審理。至於第三案檢舉人「社團法人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

盟」，本會委員葉大華是該會秘書長，她馬上會到，但因本案檢舉人要迴避，所

以是不是趁她尚未到場前，我們就先審議此案? 

 
陳清河主任委員： 

好，因葉委員應迴避此案，所以我們就先審議第三案。 

 

竇俊茹秘書長： 

第三案：「社團法人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於 105 年 11 月 09 日以電子

郵件方式來信，舉發自由時報 105 年 11 月 09 日「性侵堂妹  作愛姿勢逼 2 選 1」

報紙標題及內文過度描述性侵害犯罪細節，並轉述加害者言論，可能導致被害人

二度傷害，及兒少讀者不良的身心影響，請本會惠予審議(舉發書如附件四，請

各委員參考本議程第 8 頁) 

 
陳清河主任委員： 

麻煩各位翻到最後書面資料，請自由時報莊執行長說明一下。 

 

莊榮宏執行長： 

這報導根據事實，沒有加油添醋，實際上是很簡略的報導，用很少的文字，去反

應一個少女被害的情形及破案的關鍵。歹徒是這樣子要求，那這樣的要求，我個

人是覺得並沒有煽情，也沒有加油添醋，作愛姿勢逼二選一，這是一個中性的陳

述，並沒有對犯罪細節做特別多描述，如果這樣還不行，恐怕會對於新聞處理影

響很大，這則報導應該還符合法律的標準範圍之內。 

 
陳清河主任委員： 

謝謝莊委員的說明，我們的內外部委員有沒有要請教莊委員? 

 

黃韻璇委員： 

確實是沒有作很大篇，但這標題下的還蠻聳動的，想請教有沒有必要要這樣描

述，當時的考慮是什麼，有一些用語或內容? 

 

莊榮宏執行長： 

我們盡了很大的努力在作各方面的約制跟處理了，像這個稿子中很多字眼我們都

用 X 字來處理掉了，裡面講說可不可以幫我 x 一下，或是讓我 x 一下，這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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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我們都用 X 字把它 X 掉了，可以看出我們在編輯作業的過程，有在努力去消

除一些不雅的字眼，這個人這樣的恐嚇實在是很特殊，這個東西這樣作了如果還

有問題，以我個人來說，我努力作下去，這樣作下去會不知道怎麼來作。你們看

右上角「可不可以幫我 x 一下」，或是「讓我 x 一下」，那個字眼我們覺得不雅都

用 X 掉，不讓讀者看到，至於「作愛姿勢逼二選一」這個有猥褻還是什麼，他

就是個恐嚇嘛！恐嚇的手段是這樣，我們可以說以後再多注意，但這個案子我是

覺得如果這樣還過不了關，這樣以後會不知如何作，我會耽心恐怕會無限上綱，

我要小心，但你們可以看得出來我們是處理掉很多東西，基本上這個案情起訴的

卷子內容是很長很多的，我們用最少的文字來提醒一下，因為很多人都知道性侵

的對象經常都是你熟識的人，這個案子是堂哥性侵堂妹，很多家長父母團體都在

提醒大家要小心，所有的新聞從正面來講大家會覺得有什麼不好，但從反面來

講，其實也都是在做提醒，小心你親近的人可能對你做不禮貌的行為。請大家考

量我們有再作處理了，然後這樣的處理，我們是在努力作各方的處理。 

 
陳清河主任委員： 

還有進一步的問題要請教莊委員嗎？如果沒有，我們就援往例，討論一下，請莊

委員先迴避一下。(莊委員先暫時離席) 

 
陳清河主任委員： 

針對本案，請各委員發表意見，先請黃律師。 

 

黃文明律師： 

最主要兒少法第 45 條第 1 項第 2 款他是要過度描述色情細節，也就是說不是只

要有色情，而是細節要過度，我感覺程度上是還沒有達到過度描述他的色情細

節，我個人意見是這樣，再看大家意見如何。 
 

陳清河主任委員： 

另一位黃委員剛表達過意見了，有沒有要再補充？ 

 

黃韻璇委員： 

還不致於過度描述很多性器官，但剛提到的提醒效果，我從這篇文章中並沒有看

到什麼要注意小心親近的人，還有有些段落是不是有所必要，有些髒字眼，雖然

有拿掉，還不至於很嚴重，但我還是覺得有些內容是不是有必要提到? 
 

陳清河主任委員： 

我們聽聽其它委員意見，請理事長？ 

 

羅國俊理事長： 

我個人是覺得這個處理不論是在篇幅上或內容上，也還算有節制不致於到渲染或

過度誇張的程度，至於作愛姿勢二選一，應該如黃律師所說應該還不致於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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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我是想有沒有可能我們就給他勸告一下，希望他今後再作改善吧! 
 

陳清河主任委員： 

這樣討論後，我看這則實體篇幅也不大，也沒有照片，這報導確實屬於 45 條討

論範圍，麻煩大家看一下我們審議辦法第 8 條，剛理事長提到勸告，看大家的意

見。 

 

羅國俊理事長： 

看是不成立還是頂多就是勸告。 

 

黃文明律師： 

我是建議既然大家覺得程度還不到，那就是不予處置但提建議，因為勸告是成立

後的處罰，所以前提是如果成立就用勸告，不成立就用建議。 

 

黃韻璇委員： 

我同意，但建議以後處理新聞要把他剛說要提醒的內容寫進新聞裡。 

 

羅國俊理事長： 

建議內容加上:為履行媒體社會責任，類似新聞處理時應提醒讀者性侵對象常是

身邊之人，將教化人心部分文字納入新聞中。 
 

陳清河主任委員： 

本件決議： 

一、 不成立。 

二、 但建議以下兩點： 

1. 雖然篇幅不大，但用字遣詞仍宜注意   

2. 為履行媒體社會責任，類似新聞處理時應提醒讀者性侵對象常是身邊之人，

宜將警示及提醒部分納入新聞中。 

三、再麻煩黃律師幫忙寫審議書。 

(莊委員及葉委員進入會議室) 

 
陳清河主任委員： 

今天三個案，我們先從第三案討論完了，剛好葉委員也要迴避，現在我們就回頭

討論第一案及第二案，這兩案是有關的，一個是衛福部、一個是北市觀傳局來函，

討論的是同一則新聞事件，都是蘋果日報 9 月 8 日頭版「校門口惡狼擄女性侵」

報導，我們是否先請蘋果日報許委員先說明一下： 

  

竇俊茹秘書長： 

案由:(一)「衛生福利部」於 105 年 09 月 14 日來函，舉發蘋果日報 9 月 8 日頭版

「校門口惡狼擄女性侵」報導，涉過於描述(繪)強制性交行為細節，涉違反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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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45 條規定，請本會惠予審議(來函詳如附件二，請各委員參考本議程第 6

頁)，請各委員參考。 

(二)「台北市政府觀傳局」於 105 年 09 月 23 日來函，舉發蘋果日報 9 月 8 日頭

版「校門口惡狼擄女性侵」報導(同本次會議審議案件第一案)以及自由時報同日

B1 版「無業失婚有女友 擄國中女餵藥性侵」報導，涉過於描述(繪)強制性交行

為細節，涉違反兒少法第 45 條規定，請本會惠予審議(來函詳如附件三，請各委

員參考本議程第 7 頁)。 

 
許麗美副總： 
這則是被檢舉對於性侵情節過度描繪，我比較過其他三報的處理方式，在文字描

述細節，大家都差不多，當初處理時我印象很深刻，細節部分包括文字描述、變

色啊這些 detail 部分我們都有特別小心，在文字描述並沒有太過。主要差別是我

們放的頭版版面跟製作 CG(Computer Graph，電腦繪圖)呈現，製作 CG 的用意是

要凸顯，各報並沒有提到校門口，我們是有特別點出，要特別凸顯這女孩是一出

校門口就被抓走，用 CG 來作警示，這可能一體兩面，可能有人認為這樣會過度

描繪，但我們的目的是增加警示的效果。至於放到頭版，主要是我們認為這樣的

案子還是蠻罕見的，是希望能凸顯，整個處理過程包括姓名、變色及儘量隱匿性

侵情節，我們都已經作到自我節制，儘量保護被害者。另外我們有配稿作到提醒

部分，也有訪問專家。 
 
陳清河主任委員： 

謝謝許委員的說明，我們看看，特別是外部委員有無要進一步垂詢的地方。 
 
黃文明律師： 
自由時報也被觀傳局檢舉同一則新聞事件，是不是請自由時報也一請說明？ 
 
陳清河主任委員： 

那就請自由時報莊執行長說明。 
 
莊榮宏執行長： 
這則新聞應該要報導，經由報導讓校方、社區附近及家長知道發生這麼一件事

情，同時在閱讀犯案過程當中，學校、家長、社會能夠根據這個案例來提醒學生

或是子女如何小心，例如第一，放學後應該怎麼走；第二，人家向你問路請你幫

忙撿東西，你就不要像這個孩子，這樣很危險，但是這個孩子在過程中有逆轉，

例如說他把藥吐掉，最後逃脫了，逃脫的過程也有值得參考的地方，所以無論如

何這個新聞應該要報導。同時在報導新聞過程中，我們特別針對案情作了突發狀

況發生時學生應該自保之道，裡面根據苗栗縣警察局專家的意見綜合了六點，提

醒學生及家長怎樣去教育子女，比如說第一項「對上前問路的人車，應保持距離，

不要搭陌生人的車，拒絕接受陌生人提工食物及飲料等」。這個案子他是利用手

機掉到後面，讓她靠近車子，再把他推進去，所以前半段是誘騙，後半段是強迫，

所以經由這樣的報導，我們提供的是預防防範之道，可以發揮媒體守望預警的功

能，所以我認為這樣報導的尺度是屬於合理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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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清河主任委員： 

好，謝謝兩位的說明，我們看看委員有沒有進一步要詢問兩位的地方? 
 
黃文明律師： 
我看起來是示意圖的部分比較驚悚，描述的犯案過程還蠻 detail，但這就各有利
弊，還有為什麼會選在頭版頭條? 
 
許麗美副總： 
我想就像莊委員所講的，這案子出來的時候，主要是考慮到他的過程啦，因為是
在校門口，大喇喇的在白天，整個過程對學生來講，主要還要警示的，所以在頭
版頭的標題也都標圖顯是在校門口，包括刑事局當時也是這樣認定的。 
 
莊榮宏執行長： 
我想補充，我想任何家長對於子女在校門口被這樣押走，都會很震撼，如果你是
在隱匿的地方，或是去了不該去的地方，或是暗巷子沒有路燈的地方被犯罪，那
大家會覺得是有機可趁，但這個案子發生當時好像天還沒黑，又在校門口附近，
無論如何是大眾所關心的事情，而且是無法接受震憾的事，你大白天在校門口這
樣子幹，這是不得了的事。 
 
葉大華委員： 
想問蘋果為什麼把加害人的照片直接刊出來? 
 
許麗美副總： 
其實就是讓大家知道也特別留意這樣的人。 
 
葉大華委員： 

因為性侵害防治法有提到，如果是未成年，基本上他的相關資料包括加害人的個

資應該是不可以洩漏的。我想來文的兩個單位都是民眾申訴，他們提到的就是過

度的問題，如果要看過度，就是看比例原則嘛!當然三個報紙都有在細節上作了

些描述，只是可能重點跟篇幅上是不太一樣的，蘋果這邊看起來就是寫得更細了

啦，它又搭配示意圖，它會有更多直接的連結，所以這是要提醒蘋果的是，其實

之前有關性侵的示意圖已經溝通過很多次，你們這次又作的特別大，我覺得如果

有些細節你們在內文上都已經寫的很清楚，基本上就不需要再作這個示意圖，還

有加害人這個部分都有把他的名字、照片、個資都揭露出來了，所以似乎不必要

再用示意圖來表達了，所以你們內部應該要再溝通一下。 
 
黃文明律師： 

我也是覺得示意圖的部分可能不太妥當，但是不是有達到過度，也就是法條的構

成要件，過度描述描繪色情細節的文字或圖片，看起來程度也不是說這麼的深，

所以我覺得是在邊緣的感覺。  
 
葉大華委員： 

法條是講強制性交，但他還沒有真的構成，他還沒有性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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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韻璇委員： 

他已經被性侵。 

 

黃文明律師： 

看內容他應該是既遂。 

 

莊榮宏執行長： 

未遂，她逃脫啦。 

 

黃文明律師： 

逃脫是逃脫，但有一段時間以後。 

 

黃韻璇委員： 

逃脫是逃脫，但仍遭性侵。 

 

莊榮宏執行長： 

請看內容，我也忘記了，但我記得有逃脫。 

 

黃文明律師： 

是既遂後才逃脫。 

 
葉大華委員： 

妨害自由，妨害性自主，那他應該是有。 

 

黃韻璇委員： 

對啊!他就是妨害性自主。 

 

黃文明律師： 

但他的構成要件是有沒有過度描述，而不是有沒有既遂的問題。 

 
許麗美副總： 
我想我還是補充一下，就是 CG 的部分，就是一體兩面，其實我們在內部討論的

時候也都有考慮性侵部分儘量不用 CG，但有的時候文字的描述不是那麼的印象

深刻，我們是希望用這樣的方式來加深讀者的印象，提醒閱聽人注意，如有不妥

的地方，我們再檢討改進。 

 

莊榮宏執行長： 

有關嫌犯的照片，我要再補充一下，免得今天被定案了，嫌犯照片不是不能登。

如果嫌犯經由他的身分，可以交叉出被害人就不能登，本案發生在苗栗，嫌犯在

彰化，根本就是隨機，他們沒有地緣關係，所以你登出來不會交叉出被害人的身

分，第 2 點，我一直主張這種犯人照片登越大越好，我要全國認識他，因為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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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女兒，應該都要記下來，尤其又在我家附近，你幫他隱瞞幹什麼，我一直奇怪

犯人照片我為什麼要把他馬賽克讓大家認不出來，以前是不得已，因為他性侵他

女兒，所以他必需馬，不馬就知道是他女兒，像這種沒有地緣關係，無從交叉比

對辨視的，我是主張登出來讓大家看清楚他是長什麼樣子，他必須為他的行為付

出代價，以後他回到社會，因為你以前幹這麼糟的事情，你可能有一陣子要為此

事付出代價，我是覺得要看個案啦!如果無法辨視，不會經由嫌犯的照片辨視出

被害人的，我是主張把照片登出來，讓大家之道色狼長什麼樣子，起碼大家會注

意，喔，這個住我家附近，彰化，什麼地方，因為以前有兩派主張，一派警察主

張任何案子都不要講，另一派認為就是都不講，所以一直發生，就因為這個社區

大家都不講發生什麼案子，有竊案都不講，就一再發生竊案，因為呢大家都無從

防備，不曉得周邊發生什麼事，變成無菌室，無從防範的狀態，其實我家大棟有

被偷被性侵，我寧願我知道，我會跟我家人講，隔壁昨天遭小偷，如何爬進去的，

我們家後面會不會，如果會趕快改，結果都不講，隱匿吃案，吃案的結果造成治

安狀況無法呈現，民眾無法趨吉避凶，你讓民眾缺乏自我防護能力，你怎麼知道

我沒有辦法防護幫我破運呢，現在大家大都是大學程度，結果發生竊案、性侵、

強盜、殺人，全部掩蓋都不講，那壞人可能繼續在周邊活動，那台灣人因為基於

資訊的快速傳播，守望相助，大家雞婆互相通報，善的力量當然要結合廣為傳播，

能夠團結對付少數的惡人。 

 

黃文明律師： 

對於加害人這部分並不是構成要件要審酌的，那可能是有沒有影響到他的個資或

是其它法令，並不是 45 條要探討的問題。因為 45 條主要是看有沒有過度描述（繪）

強制性交、猥褻、色情細節之文字或圖片，至於加害人要不要受保護可能是另外

的議題。 

 
葉大華委員： 

所以我剛是說提醒一下，因為這是性侵害防治法對未成年部分有特別加強的地

方。 

 

劉延青副總編輯： 

第一次與會，先不從福報來談，站在一個讀者的立場，看到頭版的示意圖會給人

比較不好的感覺，校門口這些如剛才所提的，這是一個好的警示，但示意圖這部

分，我單純從閱報人的立場，可能不是那麼必要。 

 

莊榮宏執行長： 

既然討論到這裡，我也想補充我的意見，先從示意圖有沒有猥褻不好看的畫面，

這個示意圖看起來是沒有的，衣服都很整齊，連嫌犯也很整齊，示意圖是文字的

轉換，現在大家的意思好像是說文字 ok 但圖好像就不 ok，是不是這樣? 
 
葉大華委員： 

是想說有沒有特別需要再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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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榮宏執行長： 

對，有沒有特別需要再加強?大家也認同一體兩面這個看法，既然談到這個，我

只好補充，我在我家附近碰到鄰居，他說：「莊先生，有時候你們寫了，其實不

錯，這樣我可以跟我女兒講報紙登如何如何」那同樣的道理，有沒有可能跟女兒

說「你要注意喔!不要像人家這樣，隨便幫人揀東西，太好心就被人推進去」文

字講半天，也許女兒才念國小六年級，跟他說要怎樣怎樣，可能聽不進去，你怎

麼知道你要教育的是幾歲，他懂文字嗎?他可能才小三小二小一，媽媽跟你說不

要這樣子，這樣子可能就會被壞人變那樣子，你們都說觀感不好，但你們都是成

年人，不會受害啊!問題不是保護你們嘛，你們都已經成年了都很有社會經驗了，

要保護的是這些不懂的人，你們懂的人看了不舒服就希望這些不要登，可是你怎

麼知道人家父母不希望告訴小孩不要這樣子作呢!我們都站在我們的立場幫他們

想。 

 
葉大華委員： 

我們只是說人家來申訴的意見是講到這個。 

 

劉延青副總編輯： 

這是站在保護方，但我們也要想到模仿方。 

 

莊榮宏執行長： 

所以我剛才說模仿方那邊多是成年人，他看文字就懂了。 

 

劉延青副總編輯： 

模仿方不一定都是成年人。 

 

莊榮宏執行長： 

多數啦，好不好，我就講多數。但被害人通常都是年紀小的，如果有示意圖，媽

媽可以告訴他，甚至學校朝會，導師或生教組長就可以說各位同學注意，最近北

部發生這個案子，是這樣子的，我們同學出去的時候要小心，千萬不要隨便幫人

家揀東西，如果人家要你幫忙，你就回來跟老師講，不要像這位同學這樣，幸好

他最後逃掉了。你這樣用文字講半天誰聽得懂，小孩子在底下，太陽那麼大，累

死了，誰聽？又或是校長，我請各班老師回教室去，把這個圖跟學生講，叫他要

防範，救一個算一個，那當然，有些讀者會說教壞小孩，其實壞人不用你教啦，

他有很多招，這個招其實很粗糙，那有強灌三顆這種的，他當然給你吐啊。 
 
葉大華委員： 

所以你的意思是鼓勵用示意圖來作教育這部分? 

 

莊榮宏執行長： 

我是提供第三方觀點，大家充分討論，大家慢慢形成一些看法，有些事情不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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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絕對，我們台灣畢竟也是地球社會的一環，一定會有不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

我們怎樣教導孩子趨吉避凶。有些東西我們會一直處理嘛，經過這個會議運作了

好幾年，你看該 x 的我們把他 x 了，該馬的我們把他馬了，該弄的就弄掉了，有

些地方大家就多包容一點，給我們多一點空間。 
 
許麗美副總： 
其實文字的部分是真的儘量節制，但示意圖的部分，我們當時思考再思考，但最

後還是決定用圖示來強化那個印象。 

 

莊榮宏執行長： 

其實我是沒必要幫他們辯護的，這樣他們的閱報率比我們高，對我們是不利的，

因為基本上我們是不作的，但本於新聞從業員的良知，必須就事論事。 

 

黃韻璇委員： 

我是覺得啦，作在頭版，是引發爭議的原因，我還是覺得年紀小的人是需要警示，

但不一定是要用示意圖，這麼明確，他還是有可能受到驚嚇，所以到底能幫到他

什麼？ 
 
許麗美副總： 
其實現在的氛圍，各大報再作的時候，都已經有考量了，我們真的有在盡力了。 

 

莊榮宏執行長： 

我們都是夾在委員會跟記者之間，我們常常被記者怨嘆，說我們為什麼不爭取，

有時候真的很生氣，所以每次答辯我都很用力，不然你們來開會，我都建議各地

方特派記者輪流來台北開媒體自律委員會。 
 
許麗美副總： 
對，像今天我們頭版乙醚的案子，大家在開會的時候主管就會眼神詢問一下“這

個可以出來嗎?”、“這樣會不會太 over 了”，站在我們的角度，我們就很難說這

個不行那個不要，最好都不要了，我們就不用來開會了。 

 

羅國俊理事長： 

可見發揮成效了。 
 

陳清河主任委員： 

有有有，當然有。 

 

羅國俊理事長： 

我們有三次沒開了。 

 

莊榮宏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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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委員會的運作已經成功了，你看大家講說開會的時候會看一下，那已經產生

制約的反應了，這可以登嗎?我要不要承擔啊?我要說可以，這下責任又都在我，

我要說不行，又被記者幹醮，這樣都刪光光了。 
 
許麗美副總： 
其實這個示意圖當時我就在想，可能會有人有意見，但…。 

 
葉大華委員： 

這是民眾檢舉的啊。 

 
許麗美副總： 
尺度在那裡?不可能都不作嘛，我們還是有些專業的考量還是會去作。 

 
葉大華委員： 

主要是公文來是希望我們回覆，讓他們可以回覆申訴的讀者，看是不是有什麼更

直接有利的說法來判別，當然每個人看東西的會有不同角度跟感受，站在警示的

效果是可以報導的題材，但是為什麼需要用 CG 呈現，以你們蘋果的立場來說，

如果你們要回覆這個意見你們會怎麼說? 

 
許麗美副總： 
就是加強警示凸顯，因為一些細節我們已經儘量把它避掉了。 

 
葉大華委員： 

對，就是你們已經避掉了，但是它的圖示還有它的文字，等於又把它強化了，應

該就是這個感受，明明看了裡面，又看到 CG 圖示，旁邊又有很具體說明，按下

中控鎖，恐嚇女學生反抗就掐死，然後有這個動作餵她，我可以接受某種程度，

就你們過去的示意圖來說，已經保守節制很多了，以前我們是覺得這類的性侵案

根本不應該，但他真的很特殊，他是在校門口，光天化日下，作這樣的行為，他

有公共利益的角度在，但我們也可以討論，這四個圖那一個是真正有必要?必須

透過這樣的圖示來呈現？又可以避免掉讓人覺得他可能是過度的疑慮。 

 

莊榮宏執行長： 

幫忙揀的那個。 

 
葉大華委員： 

你覺得第一圖是必要的? 

 

莊榮宏執行長： 

我覺得伸手幫忙撿的那個，這一幅就很關鍵啦，因為他從後面一推就把你推進去

了。 

 
葉大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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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個人這樣看是真的覺得反抗就掐死，還有餵食，這兩則其實不是那麼好，因為

它真的鉅細靡遺，它的圖示會讓人去想他的動作，它就是犯罪動作沒有錯，但它

就是兩面刃，的確會有人因為它去學到這個方法，是有可行的，當然從另外一個

角度喔原來是這樣，我覺得如果可以避免掉那個可能引發的模仿效應，的確就是

要考慮是不是要有這麼多的示意圖，是不是一兩個就足以代表那個問題的真正要

警示的效果，這樣在比例原則上會更洽當。 
 

陳清河主任委員： 

如果沒有進一步的，就請兩位離席迴避。 

 

莊榮宏執行長： 

我們還要再進來嗎? 
 

陳清河主任委員： 

有沒有臨時動議?如果沒有，那兩位可以先離席。 
 

陳清河主任委員： 

我們繼續來討論，剛跟理事長在看到，說這還不錯，這兩則下面都有作警示，有

注意事項，很好的處理，好，針對這個案子，來請大家繼續發言。 

 

黃文明律師： 

文字的部分我是覺得還好，沒有很細節的描述，圖片雖然不是那麼妥當，但也並

不是非常暴露或是看了不舒服，跟文字大致相符，只是有沒有那麼必要性，所以

我個人的意見，是認為還不致於到成立的程度，但已經是在邊緣，所以建議還是

要建議的，而且他們有作了這麼多的提示，我個人是認為要給他們更好的建議，

然後是不予處置。 
 

陳清河主任委員： 

兩報，兩報的內容。 

 

黃文明律師： 

看起來就是蘋果多個示意圖，而且又作在頭版，所以是要給個建議。 
 

陳清河主任委員： 

所以自由還好是吧? 

 

黃文明律師： 

是。 
 

陳清河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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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這則看起來處理的還不錯，好，我們再繼續吧! 

 

黃韻璇委員： 

我的意見也是因為登在頭版，很多孩子會看到，如果放在架上的話還是會看到，

尤其是後面幾張餵藥的、若反抗就掐死，版面還作的比較大，所以會令人不是很

舒服，當然仔細看內容，大家都非常保護孩子的個資，基本上孩子的個資都看不

出來，這點是值得肯定的。 
 

陳清河主任委員： 

葉委員？在查法條？ 

 
葉大華委員： 

我在看網站上，內容是一樣的，其他幾位？ 

 

羅國俊理事長： 

兩報我覺得自由應該是更好一些，他們同樣都作了一些提醒的表格之類的，自由

文字的內容也不致於到過度描述的情況，蘋果如大家剛所講，文字也還好，最主

要在示意圖，這示意圖又分兩部分，我們談到第一張跟第二張，也就是歹徒在那

個地方怎麼騙她上車這個情況，我覺得如果只用這兩張圖，應該也還好，等於是

提醒一般的人，要小心有這樣的手法，後面兩張到車內了，他說威脅她和餵她吃

安眠藥，這圖對受害者來說已經沒有意義了，她等於已經被控制了，對於犯罪者

來說等於是告訴你他是用這樣的方法，所以我覺得這個示意圖如果要用，也是有

節制的用，不要說人已經在歹徒的控制範圍內了，也就是第三第四張，對於一般

民眾要自保是沒有意義的了，我覺得蘋果的情況是要比自由嚴重一些。 

 

劉永嘉副總： 

我覺得學校的圖片還是可以再注意一下，如果知道的話還是可以辨識，像自由就

沒有帶出來，那個學校當地人可能就可以看得出來。 
 
葉大華委員： 

它是畫的，但畫的太像，有時候模擬比真的還像。 

 

劉永嘉副總： 

因為這種形狀，很容易辨識出來。 

 

劉延青副總編輯： 

我也是覺得示意圖這部分，有點意見，實在不太必要，尤其對模仿方比較容易造

成影響。 
 

陳清河主任委員： 

好，大家都發言過了，我們就來作最後的整理決定，目前看起來大家對於自由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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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報導都認為沒有太大的問題，而且他後面媒體社會責任這塊他也都兼顧到了，

細節部分也還好，所以現在應該是討論蘋果這則。如剛才黃律師特別提到，剛好

是在邊緣，所以請大家討論思考一下，是說我們如果要處理了話就會進到第八

條，如果不處理，當然就按照兩報是一樣的，但如果你要問我，我個人覺得兩報

是有差別的。好，我們來處理一下，自由時報的部分，看起來它也兼顧社會責任，

對於細節的部分也算平穩，如果大家沒意見，那自由時報這則就不予處置。好，

那接下來蘋果這則，我們就分贊成或不贊成，贊成成立的才進入第八條來討論，

我們來投個票，好，現在已經過半數了，好，那我們就進入第八條。第八條大家

的意見？ 
 
葉大華委員&黃韻璇委員： 

勸告。 
 

陳清河主任委員： 

好，大家意見是勸告，那勸告的內容，應該是示意圖的部份要略加節制。 

 

黃韻璇委員： 

還有放頭版有無必要？ 

 
葉大華委員： 

那是他們報紙的風格，他們取捨的問題。我還有一個意見，就是蘋果跟自由對於

加害人的個資描述，都有提到他有一個未成年的小孩，因為他們都揭露了加害人

的名字，像蘋果有提到他十年前與一名少女未婚生子，又提到他現在同居，在勸

告上面仍宜提醒，加害人當然在犯行上有他的一些問題，但涉及他家人隱私的部

分仍應小心處理。 
 

陳清河主任委員： 

兩報都一樣? 
 
葉大華委員： 

有，自由還把女友蒙在鼓裡的照片放上來。 

 

黃韻璇委員： 

他女友並沒有小孩，這不是他女友的小孩，但我也是覺得沒有特別必要去講他有

小孩。 

 
葉大華委員： 

就是沒有必要去強調這個，因為 69 條涉及到未成年兒童這部份，主要是加害人

名字被揭露，如果有人想要肉搜的時候，很容易就知道他的小孩是誰了，所以就

是提醒一下，不要去特別提起他有小孩子的情形。 

 



15 
 

羅國俊理事長： 

我建議分兩點，一個是我們的處置方法是勸告，關於加害人相關人的個資，雖非

45 條處理的範圍，但以建議來處理。一個是勸告一個是建議。 
 

陳清河主任委員： 

好，示意圖依第 8 條處以勸告，對於加害人個資描述就用 69 條給予建議。這兩

個案子還是要個別寫審議決定書。 

 

黃文明律師： 

這兩個我覺得寫在一起沒關係，因為他事實經過是一樣的，是同一個事件。 
 

陳清河主任委員： 

審議決定書再麻煩黃律師撰寫， 好，今天三個案子，一、二案併在一起討論，

謝謝大家非常熱烈的提供一些意見，事實上也這個機會讓大家多聊，這幾年來確

實發揮了一些成效，尤其在報紙這一塊，已經漸漸會自我約束了，好，今天我們

的案子就討論到這邊，剛也詢問過沒有臨時動議，今天的會議就到這邊，謝謝大

家。 

 

四、 臨時動議：無。 
 
五、散會 


